
 

華南產物資料保護保險擴大承保電腦勒索責任附加條款 

106.11.15（106）華產企字第 323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華南產物資料保護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繳交附加

保險費，加保擴大承保電腦勒索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

承保範圍第貳項擴大承保事項應新增下列約定： 

電腦勒索責任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直接因安全威脅所致的勒索損失，負保險給付之責。 

 

第二條 除外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第十二項「戰爭及恐怖主義」約定，不適用於本附加條款， 

應予刪除；另應增加下列約定： 

政府機構或主管機關 

本公司對於因為或基於政府機構或主管機關所為安全威脅所致之勒索損失，不負保險給付

之責。 

 

第三條 用詞定義 

勒索損失 

指下列任一費用： 

(一)被保險人為終止或結束可能會對被保險人產生其他損害的安全威脅，經本公司事前

書面同意(包括協商、調解以及危機管理費用)，依當地法令要求所給付的金錢。 

(二)為判定安全威脅發生的原因而進行調查所產生的費用。 

安全威脅 

指為對被保險人進行單一或一連串具關聯性的威脅，從事當地、跨界或跨國間的電腦系統攻擊，

其目的在於向被保險人要求金錢、有價證券、其他有形或無形資產。 

 

第四條 注意事項 

與公權力機關之合作 

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任一請求之處理皆需遵守當地法令要求；若法令要求，並應遵照打擊犯罪

單位或其他公權力機構之指示。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抵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